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收

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材料后，听取了相关人员对该事项的报告，并对会

议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现对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推进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推进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期间，公司以及有关各方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积

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相关测算，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 

二、《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

案》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收购雄风环保有利于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完善产业链条，提升公司固废危废

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促进公司业务转型。本次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公

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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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 

 

 


